
 
 
 
 
 
  
  
       
 
  
 
  
 
 
  
 
 
   

 
 
 
 
 
  
 
 
  
 
 
 
 
  
  
  
 
   
  
 
    
 
  
  
 
 
 
 

 
  
 
   
 

 第 201 期   2015 年 4 月 22 日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 2015 年 4 月 21 日，已有超过 2 亿中国民众在海
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 
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王姓庭长打电话给

刘新梅，要她去法

院拿 4月 17号开庭

的通知书，刘新梅

的女儿开车送妈妈

去了，王姓庭长办

公位置在 6 楼 619 

房间。但是母女二人去了之后，法院

并没有给她们拿什么通知书，守候在

那里的警察却把刘新梅绑架并很快

送往济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  

刘新梅的女儿气愤地质问他：你

叫我们来拿东西，现在什么东西也没

有，还把人扣下了，你这不是骗人

吗？我妈也没做坏事，你这样要遭报

应的！王姓庭长耍无赖地说：我要说

拘留你，你来吗？  

律师的无罪辩护 

2015 年 2 月 3 日上午 9 点，在

济南市“610”、历城区公安国保大

队的构陷和操控下，济南市历城区法

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林晓艳和刘

新梅。法院大门口内外站着装的警察

和便衣。在历城区法院大门口的化纤

厂路两侧的人行道上，好几队由两个

人一组的警察不断来回巡逻。他们眼

光不断观察周围行人或盯着停留在

林晓艳 

法院周边的车辆，看里面是否有人。

济南“610”、公安国保和历城区法

院动用警力造声势只是为了开庭迫

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林晓

艳和刘新梅。凸显了他们迫害好人而

心虚、害怕的心态。   

在大约三个多小时的非法庭审

中，两位正义律师为林晓艳和刘新梅

做了无罪辩护。律师说：即使按照中

国的现行法律，修炼法轮功是合法

的，炼法轮功无罪。要求当庭释放林

晓艳和刘新梅。而公诉人则逻辑非常

混乱，一边承认学法轮功无罪，一边

又以“宣传法轮功”之名欲将两位

法轮功学员判罪。令法官也理屈低

头，草草宣布休庭。 

控方给两位法轮功学员安的罪

名是《刑法》第 300 条 “组织和利

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可是

却根本说不出来到底中国的那一条

法律的实施被破坏了，造成了什么社

会危害，出具的所谓“证据鉴定书”

是出自不是鉴定机构的济南市公安

局“610”。辩护律师当即指出，没

有效力。律师说：“2000 年 5 月 10

公安部认定的 14 个邪教组织里是没

有法轮功的。    （转下页）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在济

南市“610”、历城区“610”、历城

区公安国保大队的构陷和操控下，

2015 年 4 月 17 号上午 9点半，济南

历城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迫害济

南历城区法轮功学员刘新梅、林晓

艳。当天刘新梅、林晓艳是被恶警戴

了手铐、脚镣，走下警车进入法院大

楼内的。刘新梅、林晓艳信仰真、善、

忍做好人，是最善良的公民。然而历

城法院却象对待杀人放火、抢劫等严

重犯罪一样对待善良的法轮功学员。 

在法庭上,法院庭长王得祥非法

宣判林晓艳刑期 3 年半，刘新梅刑期

3 年。检察院公诉人是侯方超。庭长

王得祥、审判员赵翠竹，书记员刘延

飞，陪审员金吉明在审判书上签了

字。当时，，让其中一个法官签字时，

他无精打采地长叹了一声“唉”，好

像显得很无奈。 

面对历城法院构陷判刑迫害，刘

新梅、林晓艳当场都声明要上诉。刘

新梅、林晓艳走出法庭时，外面围在

大门口的多名法轮功学员对她们大

声呼喊给予鼓励。 

历城区法院诱捕刘新梅 

4 月 13 日，济南历城区法院一 

法轮功学员林晓艳、刘新梅被济南历城区法院枉判
 

声援 2 亿人三
退集会现场 

 背景资料:  1999年4月25日，为了反映在天津的
修炼者被当地警察无端抓捕、殴打的情况，要求
保障他们的信仰权利，逾万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前
往位于北京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和平上
访，要求当局释放此前在天津被当地警察暴力抓
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允许法轮功的书籍合法出
版，并给予法轮功修炼民众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
此事被世界主流媒体报道，之后法轮功开始被国
际社会所瞩目，并受到高度评价，被称为“中国
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
铸就道德丰碑。 

然而“4•25”的和平解决，令前中共党魁江泽
民极其嫉妒，与罗干勾结，将“4•25”和平上访歪
曲为“围攻中南海”，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悍然
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延续至今。◇

▲【明慧网】2015 年 4 月 19 日，3000 多名法轮功学员齐聚台
湾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举行记者会和集体大炼功，纪念
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万人“4•25”和平大上访 16 周年，并声援
2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邪党、团、队。  

图片新闻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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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1999 年 10 月 30 日人大

常委会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

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也没有提到

“法轮功”。 《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

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

《解释二》）。也没有提到“法轮功”。

既然，现行的法律及司法解释都没有

“法轮功”是邪教的规定，现实生活

中，为什么有人误认为“法轮功”是

邪教呢？” 

律师说：“‘邪教’之说，出自

于1999 年10 月26 日江泽民接受

《费加罗报》记者的访谈，第二天《人

民日报》跟风发表评论员文章。然而，

“个人讲话”和“媒体报导”不是法

律。而且，江泽民的上述行为是违法

的。领导人的讲话不是法律，不能作

为定案的根据；而新闻媒体的文章更

不能做定案的依据。” 

律师说：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起诉书中指控我的当事人林晓

艳、刘新梅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

律实施罪的罪名不能成立，林晓艳、

刘新梅的行为没有触犯任何刑律，应

该无罪释放。  

也许法官也知道检方的那些证

据和指控根本站不住脚，在整个非法

庭审过程中，法官几乎一直低着头，

说起话来也有气无力，声音很小，以

致两位法轮功学员经常问法官：“你

说什么？”一边是理屈的法官，一方

面是理直气壮、声音洪亮的律师，这

到底谁在审谁呢？  

610、公安国保是主谋凶手 

济南 610、公安国保警察是导致

济南法轮功学员被法院非法审理的

最直接黑手，是制造冤案、破坏法律

实施的真凶。凡迫害法轮功之事，济

南公安国保逢事必到，邪气十足。济

南历城区 610、历城区公安国保大队

警察就是操控检察院、法院开庭走过

场，以法律名义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

林晓艳和刘新梅的主谋与凶手。  

事件回顾 

2013 年 12 月 31 日晚，林晓艳、

刘新梅、柴迪云等法轮功学员在历城

区仲宫镇附近一道路两旁悬挂“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天灭中共，

三退保命”、“全球公审江泽民”等

真相条幅。2014 年 1 月 18 日，仲宫

派出所以他们被摄像头拍下为由，将

他们绑架。之后接近一年的时间里，

历城区公安国保先后两次将构陷的

案件送交历城区检察院都因所谓证

据不足被退回，在“610”、历城区

公安国保、历城区检察院的密谋下，

历城区公安国保在 2014 年 11 月 21

日第三次将重新编造的证据送到历

城区检察院。2014 年 12 月 30 日，

历城区检察院将林晓艳与刘新梅非

法起诉到历城区法院，非法起诉书

上，检察员署名为李鲁平。◇   

◄2015 年
2 月 3 日上
午， 历城
区 法 院
前，警察、
便衣 把守
法院 大门
和  从 警
车里 下来
交接 巡逻
的警察。

他 喜 滋 滋

地告诉我，自从

上次与我分手

回家后，他就认

真默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 

好”，吃饭、睡觉、站着、坐着都念，

特别是睡觉前后，更是诚心默念。一

次他老伴听见他梦中都在念，就问

他：你做梦都在念，象念经一样。他

十分认真地说：“你说对了，这可不

是一般的经啊！”结果三天后，他就

行动自如了，腰完全好了。他跑到医

院去检查，医生说他的骨头完全接上

去了。他又跑到另一设备更好的医院

复查，人家说你的肋骨好好的嘛！根

本就不相信他几天前折断过两根肋

骨。他对我说：“这回我可真正相信

法轮大法是来救度世人的。”◇ 

做梦都念“大法好” 断骨三天就长好 
〖大陆来稿〗2014 年 9 月下旬，

我在医院门口遇到一位很久不见的

老领导。只见他的腰部穿着特别，就

像交警服装一样，我还以为他在搞兼

职，谁知他告诉我，他前几天骑自行

车，为让一机动车，不幸摔折了两根

肋骨，刚才拿到了拍片的结果。 

我已经跟他多次讲过法轮功真

相，他也退出了党、团、队组织。所

以我对他说：“赶快回去默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一定会有奇效

的。要诚心敬念。”他非常感激地说：

“这回我可要百分之百地虔诚，原来

我多多少少有些半信半疑的。”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我偶然

又在公园遇上了他。他大老远就兴奋

地叫我的名字，还毕恭毕敬地给我让

座，我一看他那行动举止与气色，就

知道他一定见效了。 

在中国大陆，正义律师们已在中

共的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了上千

场无罪辩护，律师们指出：按现行的

中国法律，修炼法轮功都是合法的，

而迫害法轮功才是真正的在犯罪。 

北京张科科律师指出：“法律是

严谨公正的，而今天对法轮功信仰者

的迫害完全是构陷和枉判。何时能实

现真正的‘法制治国’需要我们每

一个法律人的坚守与抗争，更需要公

民自我维权的法律意识。如果人人都

抵制身边的司法暴力，那么暴力将失

去它的生存环境。”  

北京王全璋律师说：“所有法轮

功案件中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

是对邪教宣传品的鉴定。而这个鉴定

是什么？谁有资格来做这个鉴定？

鉴定需满足的条件是什么？这些均

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所以整个证据

链是完全违法的，是残缺的。十几年

对法轮功信仰人士的迫害均是出自

这条明显违法残缺的证据链。中国现

行的法律中没有任何一条证明法轮

功是×教。一切罪名都是强加的人权

迫害！”◇ 

正 义 律 师 发 声


